
 
1 

 ©  2019 Saint-Island International Patent & Law Offices 

 

www.saint-island.com.tw     siiplo@mail.saint-island.com.tw 21卷12期2019年12月 

本本期期簡簡介介    

禁止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商標註冊與言論自由                                         洪燕媺  律師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規定，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商標。所謂公

共秩序(Public Order)，指國家或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為國家及社會共同生活的要求；

善良風俗(Good Morals)，指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由於判斷妨害公序良俗是抽象的不確定

法律概念，因此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在民國104年5月11日發布「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審查基準」，希望釐清妨害公序良俗之適用範圍，使其內涵更臻明確。惟以違反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核駁商標申請是否損及有所申請人的言論自由?美國最高法院於今年6

月24日對 FUCT」商標申請案的判決或許可以提供不同觀點。…詳全文  

初探日本的「秘密意匠」制度                                                                           李香瑩  

 

日本設計專利(以下按照日文稱為「意匠」)除了一般的意匠(整體意匠)申請之外，

還有所謂的「部分意匠」、「關連意匠」、「組物的意匠」以及「動的意匠」的制度，申

請人可以依據想要保護的權利範圍來應用不同的制度進行案件的申請。日本的這些制

度大體上來說可以分別對應到台灣目前的部分設計專利、衍生設計專利、成組設計專

利及具有「變化狀態圖」或「使用狀態圖」之設計專利(具變化外觀之設計專利)，然

而日本的意匠中還有所謂的「秘密意匠」制度，這是台灣設計專利制度中所沒有的，

這個制度允許申請人可申請延緩其意匠核准後實體內容的公開而保持秘密的狀態，保

密期間可依申請人需要進行申請，最長為3年，並可就已申請的保密期間進行延長或

縮短。…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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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期期內內文文    

禁止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商標註冊與言論自由 

洪燕媺  律師   

一、前言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規定，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者，不得註冊商標。所謂公共

秩序(Public Order)，指國家或社會所制定的行為準則，為國家及社會共同生活的要求；善良

風俗(Good Morals)，指社會的一般道德觀念。由於判斷妨害公序良俗是抽象的不確定法律概

念，因此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在民國104年5月11日發布「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

查基準」，希望釐清妨害公序良俗之適用範圍，使其內涵更臻明確。惟以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核駁商標申請是否損及有所申請人的言論自由?美國最高法院於今年6月24日對「FUCT」

商標申請案的判決或許可以提供不同觀點。 

二、美國「FUCT」商標申請案與法院見解(註1) 

(一) 事實 

Erik Brunetti(下稱Brunetti) 於西元2011年向美國專利商標局(下稱USPTO)申請註冊

「FUCT」商標，指定使用在第25類衣服商品。USPTO以該字是不道德的、誹謗的(immoral 

or scandalous)，違反商標法(Lanham Act)規定(註2)為由核駁，Brunetti申訴後，該等意見仍

由Trademark Trial and Appeal Board (TTAB)維持。Brunetti嗣後向聯邦巡迴法院起訴，聯

邦巡迴法院雖認定「FUCT」是商標法規定的不道德的、誹謗的商標，但也同意Brunetti

的主張，認為商標法第2條(a)項禁止不道德的、誹謗的商標獲准註冊是違反美國憲法第一

修正案中保障的言論自由。為此，USPTO 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美國最高法院在2019

年4月15日言詞審理後，於同年6月24日作出判決，認為商標法禁止不道德的、誹謗的商

標註冊，是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 

(二) 最高法院意見 

最高法院表示商標法第2條(a)項規定，從表面上看，法規區分了正反二個觀點，一個

是與傳統道德標準相符的觀點，另一個是敵對態度的觀點。這種在法規中表面觀點的偏

見造成觀點歧視的應用。例如，USPTO對於藥物使用、宗教或恐怖主義等傳達「不道德」

或「誹謗」觀點的商標拒絕註冊。但卻核准了對相同主題表達多數意見的商標註冊。 

USPTO雖然表示該法規容易受到限制性結構的影響，從而消除其觀點偏見。其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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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法定標準縮小到「令人反感或令人震驚」的商標，如此一來能讓USPTO拒絕猥褻的、

露骨色情的或褻瀆的商標註冊，但是最高法院不接受這樣的提議。法院認為這跟法律規

定有些明顯不同。禁止不道德或誹謗商標註冊並沒有以猥褻、露骨色情或褻瀆為界。它

也未指是那些有獨立觀點表達方式而特別令人反感的商標。一旦不道德或誹謗需要被解

釋，這樣的法規就必須無效。 

(三) 前案介紹與觀察： 

美國最高法院於西元2017年在類似案情的「THE SLANTS」商標申請案(註3)，同樣

認為美國商標法中規定貶損性(disparaging)商標不得獲准註冊是違反憲法中保障的言論

自由，該等商標法規定是違憲。在不到2年的時間，美國最高法院再次對商標法中禁止不

道德的、誹謗的商標註冊做出其係違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此次最高法院所持意見與

「THE SLANTS」案雷同，亦即如果是以觀點判斷為基礎而拒絕商標註冊，這是違憲；

而不道德、誹謗商標與貶損性商標，都是觀點的評價、判斷。 

(四) 影響： 

二則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美國商標法第2條(a)項禁止不道德的、誹謗的(immoral 

or scandalous)或貶損(disparage)商標註冊，是與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扞格，應為無效。換

言之，過去被USPTO以不道德的、誹謗的或貶損為由而核駁商標申請者，可以重新提出

申請，取得註冊。而日後USPTO也不得再以申請的商標是不道德的、誹謗的或貶損為由

而核駁其申請。 

三、台灣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現況與「撿肥皂設計字」商標申請案 

(一) 智慧局民國104年發布的「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 

根據智慧局發布的「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禁止妨害公序良俗商

標之註冊主要立法目的在於維繫法律秩序及倫理道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與保護消費者

利益。其中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審查基準提到，商標若有違反公共利益或影響市場公平

競爭之交易秩序等情形，核准其註冊，不啻鼓勵或贊同購買與該等概念相連結的商品或

服務。另外關於保護消費者利益，審查基準指出，申請人以有失禮節、道德感的文字或

圖形作為商標註冊，可能導致相關公眾失序或增加其他冒犯行為，又縱使商標本身不具

負面意涵，但有使相關公眾產生冒犯衝擊之負面感受時，基於保護消費者利益，自應拒

絕以商標註冊型態保護具有煽動犯罪、支持暴力或毒品、褻瀆宗教、種族歧視、文化衝

突等妨害公序良俗商標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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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審查基準也提到，商標本身之文字、圖形等若具有負面含義。例如偏激、粗鄙、

歧視或給予他人有明顯冒犯印象者，不論只用商品或服務為何，均有商標法第30條第1

項第7款之適用。 

審查基準歸納妨害公序良俗各項類型，其中之一是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之語

言或圖形，認為此等常視為社會善良風俗喪失的根源，若任其在市面上流通，不僅毫無

詼諧之意，反而有使人情緒上被冒犯或羞辱感，且有讚許不道德、嘲弄善良之負面印象，

影響社會倫理與道德觀念之維繫。 

(二) 智慧局認為是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屬妨害公序良俗而予以核駁之商標案例： 

1.  申請第107055527號「腳交」商標(註4)； 

2.  申請第107032081號「烤三小」商標(註5)； 

3.  申請第107008587號「 」商標(註6)； 

4.  申請第106043981號「 」商標(註7)； 

5. 申請第106014147、106024449號「淫亂」商標(註8)； 

6. 申請第105059257「台北賤貨」、105059258「TAIPEI BITCH」商標(註9)； 

7. 申請第105070418號「冷涼卡好」商標(註10)； 

8. 申請第第104069079號「 」商標(註11)； 

9. 申請第105054918號「 」商標(註12)； 

10. 申請第105025732號「甘荔涼」商標(註13)； 

11. 申請第105008343號「 」商標(註14)； 

12. 申請第105006259號「大屌」商標(註15)； 

13. 申請第105004154、105004155、105004156號「 」商標(註16)； 

14. 申請第104066616號「 」商標(註17)； 

15. 申請第103073648號「 」商標(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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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申請第104004029、104004030號「 」商標(註19)； 

17. 申請第104033401號「 」商標(註20)； 

18. 申請第104011710號「 」商標(註21)； 

19. 申請第103053710號「 」商標(註22)；與 

20. 申請第103075418號「 」(註23)商標等。 

(三) 「撿肥皂設計字」商標申請案與法院見解 

本件「撿肥皂設計字」商標申請案是諸多智慧局以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為由核駁之商

標申請案中少有提起訴願或提起行政訴訟救濟的案例，值得一探法院的態度。 

1. 事實： 

申請人於民國 103 年以「 」商標向智慧局申請註冊指定使用在第35類廣告、

商情提供、網路購物等服務，智慧局以「撿肥皂」一詞意指同性男人之性行為，易予人

負面感受或印象，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根據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規定

為核駁處分。案經申請人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後，認為本件「撿肥

皂設計字」商標妨害公序良俗，維持智慧局核駁處分(註24)。 

2. 法院見解 

商標除具有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外，亦有維護法律秩序、倫理道德、市場公

平競爭、消費者利益等公益考量，自應法律明文限制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商標註

冊。所謂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係指商標圖樣本身有妨害國家社會一般利益或社

會一般道德觀念者而言。因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故適用本應就商

標所呈現之文字或圖形，在申請註冊時有關背景、對社會經濟活動之影響等因素，為具

體內容之考量。 

法院認為「撿肥皂」依現今社會的認知，係描述男性強勢者對弱勢者之性暴力，屬

於一個具冒犯性及有負面感受之詞彙。整體商標圖樣，是一偏激、粗鄙及給予他人不快

印象之文字與圖形組合，其客觀傳達者，具有表達負面之印象，且有使人心生不快、厭

惡或有被冒犯之感受，或有其他足以影響社會風氣之事由，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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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不得准予註冊。 

至於申請人抗辯根據字典、辭典「撿肥皂」並無上述性暴力意思，主觀上並無冒犯

之意，且與相關消費者互動時，從未有相關消費者反應有負面涵義云云。惟法院並不認

同。法院表示，認定商標之文字或圖形意涵是否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時，除應考量

字典定義外，亦需考量商標整體之設計、商品性質及指定商品之市場使用情形，並應立

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角度考量，不得拘泥於申請人自身主觀之想法。 

四、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與商標法的公序良俗 

按，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23條規定，該等自由

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護公共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根據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14號與第623號，認為國家應保障言論自由，

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

教及商業言論等，惟憲法之保障並非絕對，立法者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

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廣泛見於我國法規。在智慧財產權領域，除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

款規定外，專利法第24條第3款、第105條與第124條第4款也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不

予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之規定。至於著作權法，其雖無基於公序良俗審查准否著

作權的規定(此因係著作完成時即取得權利，不須經過主管機關審查或登記)，惟當著作權人

行使權利時，也有法院認作成著作違反公序良俗者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見解(註25)。 

關於因違反公序良俗而不予權利是否違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在著作權訴訟案例不乏

討論(註26)，在商標權則少見。商標除了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之外，商標申請人另有以

商標作為其實現自我的一種商業言論，在商業交易活動中實現自我觀點的功能。商標的構成

雖然精簡，但其創用皆經過所有人巧思，藉由精簡的文字、構圖，甚至聲音商標的音樂或聲

響，乃呈現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傳達之觀點、理念、目標等。商標所有人對於商標之創用緣由、

構圖設計以及欲傳達給消費者的意圖皆是商業上言簡意賅的言論表述，應受到憲法上言論保

護。惟參酌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7款為維繫法律秩序及倫理道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與保護

消費者利益的立法理由，解釋了立法者認為違反公序良俗的商標將會破壞公共秩序，此等商

業上的言論自由被例外地排除在言論保護的範疇。果此，某些商標在保障言論自由與維繫法

律秩序、倫理道德、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消費者利益產生衝突時，將不得不犧牲前者而遭核

駁。在此情況下，適用公序良俗如此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時必須謹慎為之。 

觀察智慧局發布的「商標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審查基準」、核駁案例以及法院對此等

案件的見解，顯見主管機關與法院較為保守的道德價值判斷，認為予人不愉快、冒犯、淫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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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雅、粗俗等是妨害公序良俗。惟所謂「予人不愉快、冒犯、淫穢、不雅、粗俗」是主觀的

判斷，商標申請人與主管機管角度各有不同，況且商標表彰的是所有或權利人的商譽，一般

而言，多會採用正面意義的文字或圖樣吸引消費者，但如果商標所有人有意反向操作或是鎖

定特定範圍的消費者，以該等消費者熟知的文字或語言選用商標與之溝通，主管機關是否有

介入導正之必要，是否以價值判斷而犧牲言論自由尚非無討論餘地。 

五、結語 

法律是道德最低標準，法規的制定無可能窮盡一切，因此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條款散見

於各項法規，由主管機關或法院根據實際狀況、當時社會風氣與一般人民之生活經驗予以適

用。但是公序良俗也非帝王條款可以無限上綱，當適用時與其他權利產生衝突時，仍應謹慎

為之。上開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禁止不道德的、誹謗的(immoral or scandalous)或貶損(disparage)

商標註冊的商標法規定是違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顯示美國最高法院並不認為商標主管機

關可以就商標道德、誹謗或貶損與否進行審查。此與台灣商標主管機關仍就商標是否違反公

序良俗進行審查的現況相當不同。由於國情、歷史、文化不同，外國的法律以及法律解釋、

適用當然非能全盤移植我國。尤其是言論自由雖受到我國憲法保障，但是直到民國76年解除

戒嚴令後，言論自由才真正得以自由發展，但僅僅30餘年，其適用的範圍以及輪廓尚屬模糊。

惟縱然如此，當主管機關認定有無妨害公序良俗(如本文舉例的予人不愉快、冒犯、淫穢、不

雅、粗俗等)進而核駁商標申請時，如果能進一步考量申請人的言論自由，或許能讓申請人選

用更符合自己觀點與對相關消費者訴求的商標。 

 

※ 註釋 

1. Iancu v. Brunetti, 139 S.Ct. 782 (2019). 

2. 15 U.S.C. 1052 (a), no trademark by which the goods of the applican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goods of others 

shall be refused registration on the principal register on account of its nature unless it— 

(a) consists of or comprises immoral, deceptive, or scandalous matter; or matter which may disparage or falsely 

suggest a connection with persons, living or dead, institutions, beliefs, or national symbols, or bring them into 

contempt, or disrepute;… （含有不道德的、欺騙的或毀謗性的文字或圖形，或由不道德的、欺騙的或毀

謗性的文字或圖形所構成；含有詆毀現仍在世或已故之個人或詆毀制度、信仰、國家象徵或使人對之

有不實聯想或損其名譽之文字或圖形，或由詆毀現仍在世或已故之個人或詆毀制度、信仰、國家象徵

或使人對之有不實聯想或損其名譽之文字或圖形所構成；…) 

3. Matal v. Tam, 582 U.S.___ (2017).「slant eyes」是鳳眼之意，「The Slants」被USPTO認為有貶損亞洲族群的

意思而核駁商標申請。 

4. 申請第107055527號「腳交」商標，指定使用在第35類網路購物、衣服零售批發等服務，智慧局認為商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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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予人有不愉快或明顯冒犯之負面感受之印象，有違社會一般道德觀念。 

5. 申請第107032081號「烤三小」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3類燒烤店、餐廳等服務。智慧局認為「烤三小」其本

身文字具偏激、粗鄙，予他人明顯冒犯之負面印象。 

6. 申請第107008587號 「FUCK」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4類珠寶、手錶等商品，智慧局認為予人寓目印

象為冒犯的意義。 

7. 申請第106043981號 「FUCK YOU」商標，指定使用在第35類廣告等與第41類娛樂等服務，智慧局

認為整體予人有不愉快或明顯冒犯之負面感受之印象。 

8. 申請第106014147、106024449號「淫亂」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0類按摩器、情趣用刺激器，第5類個人用性

交潤滑劑等商品，智慧局認為易給予他人產生敗壞風化、淫穢、不道德等負面印象。 

9. 申請第105059257「台北賤貨」、105059258「TAIPEI BITCH」商標，指定使用在第30類甜點、餅乾等商品。

智慧局認為商標文字偏激的、粗鄙的、歧視的或給予他人不快印象。 

10. 申請第105070418號「冷涼卡好」商標，指定使用於第25類服裝、帽子等商品。智慧局認為「冷涼卡好」之

發音與台語粗鄙不雅之用語「恁娘卡好」發音相似，予人有不愉快或明顯冒犯的負面感受或印象。 

11. 申請第104069079號 「俗辣設計字」商標，指定使用在第29類肉類、肉類製品、乾辣椒等商品。智慧

局認為用詞粗俗不雅而易予人不快印象。 

12. 申請第105054918號 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3類旅館、餐廳等服務。智慧局認為「叫了個雞」文字，在

觀念及讀音上均與「召妓」高度相近，指定使用於觀光客住所等服務，有可能傳達或支持狎玩娼妓之觀感，

而足以影響社會風氣。 

13. 申請第105025732號「甘荔涼」商標，指定使用在第32類果汁、清涼飲料等商品。智慧局認為依國人普遍使

用之閩南語或台語發聲，是粗鄙不雅文義的發音，予人冒犯衝擊及不愉快之負面印象。 

14. 申請第105008343號 「紫色狼尾草茶及圖」商標，指定使用在第30類青草植物茶包、茶葉飲料等商品。

智慧局認為「色狼」有指非常好色，貪圖接近、接觸他人，甚或做出性騷擾或性侵的人之意。本件商標圖

樣上之「紫色狼尾草茶」，其中之「色狼茶」以較大之字體突顯，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15. 申請第105006259號「大屌」商標，指定使用在第25類運動服等商品。智慧局認為「大屌」係為不雅言詞之

台語諧音，係指男性生殖器官之意，以之作為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上，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16. 申請第105004154、105004155、105004156號 「靠北過日子Quiet B. Days及圖」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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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紙餐巾等商品；第30類茶飲料、咖啡飲料等商品；第43類餐廳等服務。智慧局認為商標文字傳達「哭爸

過日子」之意涵，予公眾之認知為用詞粗俗不雅而易予人負面含義。 

17. 申請第104066616號 「Superbitch.及圖」商標，指定使用在第25類男裝、女裝等商品。智慧局認為

「Superbitch」，中文有「超級淫蕩、浪蕩」之意涵，為辱罵他人之粗鄙不雅用語，以之作為商標，易給予

他人不快或明顯被冒犯之負面印象感受。 

18. 申請第103073648號 「FUCK 及握拳圖 Motor Original」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2類輪圈、汽缸；第16類

貼紙；第25類摩托車騎士服等商品。智慧局認為「FUCK」有性交之意，或表示憤怒、鄙視之粗俗用語，有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19. 申請第104004029、104004030號 「田道靠北」商標，指定使用在第29類芒果乾、醃漬果蔬、糖漬果蔬

以及第31類梨子、棗子、芒果等商品。智慧局認為本件商標圖樣之「田道」與「甜到」諧音，「靠北」與台

語「哭爸」諧音，是本件商標以「田道靠北」指定使用於，有形容甜度高得不得了之意涵，但用詞粗俗不

雅而易予人不快之印象。 

20. 申請第104033401號 「酵三小寶貝酵」商標，指定使用在第5類酵素營養補充品等商品。智慧局認為「酵

三小」台語為瘋什麼東西，有輕蔑他人之意，予人有不愉快或明顯冒犯的負面感受或印象。 

21. 申請第104011710號 「賣春」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5類「農產品零售批發、花卉零售批發、種苗零售批

發」等服務。智慧局認為該用語有可能傳達或支持女子賣春行為之觀感，而足以影響社會風氣。 

22. 申請第103053710號 「運動種馬 SPORTS FUCKER 及圖」商標，指定使用在第10類醫療器具、醫療用

陰莖增長器等商品。智慧局認為「運動種馬」、「SPORTS FUCKER」，整體文字意涵予消費者觀念印象有比

喻或暗喻性能力很強，且為罵人、粗鄙不雅之用語，予人有不愉快或明顯冒犯的負面感受或印象。 

23. 申請第103075418號 「冷涼巧好 果汁吧COOL&GOOD JUICE BAR及圖」商標，指定使用在第43類冰

果店等服務。智慧局認為本件商標圖樣上之「冷涼巧好」，係為罵人不雅詞彙之台語諧音，台語為國人常用

之語言，該不雅文義的發音亦為國人觀念所能認知，在讀音上，有違社會一般道德觀念。 

24.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行商訴字第 38 號行政判決。 

25. 成人影片是否因違反公序良俗而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以及是否有違反言論保護，請參考本所2014年度第16卷

第8期實務報導「著作權法與『公序良俗』」一文http://www.saint-island.com.tw/TW/Knowledge 

26. 同註26。  

http://www.saint-island.com.tw/TW/Knowledge/Knowledge_Info.aspx?IT=Know_0_1&CID=449&ID=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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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日本的「秘密意匠」制度 

李香瑩  

一、前言 

日本設計專利(以下按照日文稱為「意匠」)除了一般的意匠(整體意匠)申請之外，還有所

謂的「部分意匠」、「關連意匠」、「組物的意匠」以及「動的意匠」的制度，申請人可以依據

想要保護的權利範圍來應用不同的制度進行案件的申請。日本的這些制度大體上來說可以分

別對應到台灣目前的部分設計專利、衍生設計專利、成組設計專利及具有「變化狀態圖」或

「使用狀態圖」之設計專利(具變化外觀之設計專利)，然而日本的意匠中還有所謂的「秘密

意匠」制度，這是台灣設計專利制度中所沒有的，這個制度允許申請人可申請延緩其意匠核

准後實體內容的公開而保持秘密的狀態，保密期間可依申請人需要進行申請，最長為3年，並

可就已申請的保密期間進行延長或縮短。 

隨著產業的發展，產品更新的速度快，部分產品的生命週期短，加上現今審查速度大幅

提昇，申請至公告的時間縮短，申請人可能在還來不及完成行銷戰略相關佈局時或是新產品

尚未公開前，意匠設計的實體內容就被公開而被消費者知悉，影響未來銷售的情況，對此日

本的秘密意匠制度可說是上述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以下即淺談日本的秘密意匠制度以及適

用該制度之注意事項。 

二、「秘密意匠制度」的沿革 

日本最初之意匠法規制度自明治22年(西元1889年)施行「意匠条例」至今，今年已邁向

130週年，而其中日本的「秘密意匠制度」是早在明治42年(西元1909年)就創設的制度，也是

經歷百年的制度，但是相較於最初之「意匠条例」，其實也晚了五分之一世紀之久(請參下述

意匠法年表)。 

 

明治22年(西元1889年)意匠条例施行 

明治32年(西元1899年)對應巴黎公約制定意匠法 

明治42年(西元1909年)導入秘密意匠制度使制度更完善 

平成18年(西元2006年)新增秘密意匠制度的請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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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09年意匠法的制定中，修正的旨趣提及秘密意匠的必要性(註1)，修正的主要內容

包含新設秘密意匠制度。當時的法條第16條規定：申請人可以請求在申請中及登錄後的三年

以內將意匠進行保密。因為意匠與流行等有關，比較容易被模倣，恐怕會在取得意匠權之後

因公開而遭盜用或者被探知流行方向而招致不可預測的損害，因此需要秘密意匠制度來應

付。 

這是為了防止申請人為確保意匠權而先對專利進行申請，但是在不立即實施該設計的情

況下，因意匠公報的發行而使第三者輕易模倣所創設的制度，當時規定申請人具有必須在申

請意匠的同時向特許廳提出書面請求並繳納規定費用的義務。隨著時代的變遷經歷數次修法，

日本檢討秘密意匠制度(註2)時，認為過去在意匠申請之後，經過審查、登錄再由公報公開需

要耗費相當的時間，多半在意匠權尚未公開的時候，申請人已開始販賣該意匠的商品，所以

不會發生在申請人尚未公開販售就因公報發行而被公開的情況。然而，近年來由於意匠權早

期權利化的要求而實現了加速審查的速度，隨之而來衍生的問題是，不僅是申請的時間點在

商品銷售之前，還有因意匠公報的發行而公開了外觀設計的時間點也在商品銷售之前，而有

對商品的廣告、銷售策略產生妨礙的情況。 

在這樣的請況下，雖然可以利用秘密意匠制度，但是受限於秘密意匠的請求必須在申請

意匠的同時提出，無法對應審查比預期提早結束而需要請求秘密意匠的情況。因此，在經過

了將近百年的西元2006年，日本意匠法修法，對日本秘密意匠制度新增請求時機，放寬了在

繳納第1年的登錄費的同時，亦可請求秘密意匠的規定。 

三、 現行制度 

依據現行意匠法的規定，一個意匠要被保密，必須由意匠權人以書面提出申請並繳交政

府規費(日幣5,100圓)，若是沒提出申請則案件會依一般程序在繳費登錄後進行公告。目前可

以請求秘密意匠的時間點，如前文所述，包含在提出意匠申請時及在繳納第1年登錄費時兩個

時間點，提出的同時除須載明意匠登錄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以及住所或居所之外，還需指

定保持秘密的期間(意匠法第14條第2項，保密期間最長3年)。而請求保持秘密的期間可因情

況請求延長或縮短(意匠法第14條第3項)，此時最遲應在秘密保持期間到期之1個月前，將新

的保持秘密期間記載於「秘密意匠期間變更請求書」(如下所示之請求書)向特許廳提出(意匠

法施行規則樣式10)(期間變更不需政府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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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申請密秘意匠的案件，意匠在核准審定後僅會公告申請人、申請日、申請號等形

式的基本資料，不會公告意匠的名稱及圖式等實體的內容(例如請參下述秘密意匠公報的例子

以及祕密意匠解除後公報的例子)。雖然秘密意匠制度具有可延緩意匠的物品及圖式公告的優

點，然而正因為進行保密的意匠在其公報上並不會將意匠的物品及圖式公開，因此任意的第

三人即使再怎麼進行檢索，也無法獲知該意匠的權利範圍。所以在疑似侵權品出現時，縱算

意匠法中規定意匠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類似台灣的專屬授權人)有停止侵害及防止侵害請求

權(意匠法第三十七條第1項 差止請求權)，但是未以提示特許廳長官證明之記載有圖式等事項

之書面進行警告時，將無法行使此等請求權(意匠法第三十七條第3項)。此外要注意的是，由

於意匠權的內容正常是會藉由意匠公報及意匠登錄原簿等而被公開，因此對於侵權人一般是

會被推定有過失的，但是秘密意匠在保密期間實體並未公開，所以並不適用這樣的規定(意匠

法第四十條但書)，因此舉證責任倒置，意匠權人或專用實施權人必須自己證明侵權者有故意

或過失。另一方面，對於受到警告的侵權者則可向特許廳提出請求出示已請求保密的意匠(意

匠法第十四條第4項)。就可能無意間侵權的侵權者而言，確實也需要盡快取得該意匠的圖式，

來確認侵害行為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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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判決例 

在前面已就日本意匠法的沿革以及秘密意匠制度做初步介紹，接下來，便以日本大阪地

裁平成28年(2016年)(ワ)第6539號判決：禁止意匠權侵害等請求事件(註3)為例，透過民事侵權

訴訟中有關停止侵害及防止侵害的請求、和損害賠償額的計算，來了解秘密意匠制度在訴訟

中造成的影響(僅就意匠權侵權相關內容說明)。 

(一) 案情簡介： 

原告是一家以家庭日用品之企劃、製造及販賣等為目的的公司，於2011年10月

27日向日本特許廳申請一「垃圾桶」意匠並同時申請秘密意匠，經審查於2012年4

月9日獲准專利，且繳納證書費及登錄費後，於同年5月25日設定登錄，6月15日公告

為意匠登錄第1444462號專利(請參下圖，以下稱「系爭意匠」)。被告是一家以家具

等之輸入及販賣為目的的公司，於2014年7月輸入「被告垃圾桶」產品合計3024個，

同年8月批發給零售商，原告於2015年10月8日告知其輸入、販賣「被告垃圾桶」產

品的行為已侵害其意匠權，且要求中止販賣該項產品，同年10月22日被告回覆原告

已中止產品販售。 

 

原告主張： 

(1)被告應停止製造、販賣、進口、或廣告宣傳被告垃圾桶； 

(2)被告應銷毀被告垃圾桶及其半製品以及製造垃圾桶所用的模具； 

(3)被告應於朝日新聞全國版、讀賣新聞全國版及每日新聞全國版，連續2次登報

道歉； 

(4)被告應賠償原告損失及依民法之年息5分計算到支付為止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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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1)被告只不過是進口販賣被告垃圾桶，未持有該模具，受原告通知侵權後不久即

中止販賣，被告無販賣被告垃圾桶之虞； 

(2)原告的主張忽略被告並非零售被告垃圾桶而是批發，被告未持有模具； 

(3)販賣侵害系爭意匠權的垃圾桶僅666個，不須採取回復信用措施。 

不爭的事實： 

原告於2012年1月31日開始販賣其「垃圾桶」商品化後的產品，系爭意匠的圖

式在秘密意匠3年期滿後於2015年6月15日公告於意匠公報，被告則於2014年8月30

日起開始販售「垃圾桶」商品，該商品的設計類似系爭意匠且形態與被告之垃圾

桶本身實質上為相同。 

(二) 兩造的爭點： 

(爭點1)可否請求停止意匠權侵害、銷毀模具以及刊登道歉啟事。 

(爭點2)損害金額的計算。 

(三) 法院的見解： 

1. 判斷基礎的事實： 

原告垃圾桶於2012年1月31日開始販賣。系爭意匠雖然在同年5月25日設定登錄，

但由於系爭意匠請求保密，所以於意匠公報公開的日期為2015年6月15日。 

被告2014年7月進口被告垃圾桶總計3024個，同年8月以後批發賣給零售商，2015

年10月8日收到原告的通知，指出被告進口、販賣的行為侵害到系爭意匠權，及可能

違反不正競爭防止法，因此被告於同年10月22日中止販賣被告垃圾桶，並通知原告

此事。 

垃圾桶販賣經過經整理如下表所示： 

年月日 事件 

2012.1.31 原告垃圾桶開始販賣 

2012.1.31～2015.1.31 被告垃圾桶合計販賣數量78個 

2015.2.1～2015.6.14 被告垃圾桶合計販賣數量30個 

2015.6.15 系爭意匠的圖式刊登於意匠公報 

2015.6.15～2015.10.21 被告垃圾桶合計販賣數量666個 

2015.10.22～ 被告垃圾桶合計販賣數量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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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被告垃圾桶的設計與系爭意匠權類似為不爭的事實，因此販賣被告垃圾桶

的行為是侵害系爭意匠權的行為。故被告於2015年6月15日(系爭意匠圖式公開日)以

後販賣被告垃圾桶的行為，在侵害系爭意匠權上推定為有過失(意匠法第40條本文)，

沒有可推翻該推定的證據，而被告於同日之前販賣被告垃圾桶的行為，沒有足夠證

據證明其有過失(意匠法同條但書)。 

2. 關於爭點1： 

(1) 請求停止侵害 

如上所述，被告在2015年10月8日接收到原告通知，且在判斷販賣被告垃圾桶

的行為有可能侵害系爭意匠權時，便於同月22日回覆原告已中止了販賣行為，且

實際上確實中止了商品的販賣，並且被告對販賣被告垃圾桶的行為已侵害到系爭

意匠權並不爭執。因此，不認為被告有再度進口被告垃圾桶之虞，而且被告只不

過是從中國業者進口被告垃圾桶來販賣，故亦不認為被告有自己製造被告垃圾桶

之虞。 

但是，被告於2014年7月進口被告垃圾桶總計3024個，到販賣中止為止合計販

賣774個，因此推定仍持有多數的庫存，沒有證據顯示被告已銷毀了這些庫存。如

此一來，必然推測被告現在還是持有被告垃圾桶的庫存，在此前提之下，無法否

定被告有販賣被告垃圾桶之虞。因此，關於請求禁止販賣被告垃圾桶的部分，在

要求禁止販賣及廣告宣傳的限度是有理的。 

(2) 請求銷毀 

如上所述，從被告仍持有被告垃圾桶的庫存來考量，請求將庫存銷毀是有理

的。 

另一方面，原告亦請求銷毀半製品及模具，如前述被告只不過是從中國業者

進口被告垃圾桶來販賣，被告不會持有被告垃圾桶之半製品及模具，因此請求銷

毀該半製品及模具於理不合。 

(3) 請求刊登道歉啟事 

原告主張因被告販賣被告垃圾桶造成其業務上信譽之減損。但是，證據並不

足以顯示因被告垃圾桶造成其業務上信譽之減損而必須刊登道歉啟事的程度，所

以並無理由請求刊登道歉啟事。 

有關此點的原告主張也因為是以被告在2015年10月22日後，仍在販賣被告垃

圾桶為前提，所以無法採信。 

3. 關於爭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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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主張基於意匠法第39條第1項(專利權受侵害前後所獲利益的差額)推算其

利潤損失的金額90萬6295日圓。但是，證據並不足以證明原告垃圾桶販賣每單

位數量的獲利金額，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張無法採信。 

(2) 原告亦主張基於意匠法第39條第2項(侵權人因侵權行為所獲利益)推算其利潤

損失的金額22萬2748日圓。 

被告侵害系爭意匠有過失的行為期間應自2015年6月15日(系爭意匠公開日)

起算至同年10月21日(同月22日中止販賣)，被告垃圾桶成本價每個205.543日圓(當

事者間並不爭執)，此期間被告販賣被告垃圾桶的數量為666個。根據被告在此期

間販賣666個被告垃圾桶的營業額為16萬380日圓來看，被告垃圾桶每個售價為

240.811日圓(小數點第4位以下四捨五入)。因此，被告販賣被告垃圾桶666個所獲

之利益應為2萬3488日圓(1日圓以下四捨五入)。 

(240.811－205.543)×666≒23,488 

4. 判決內容： 

(1) 禁止被告販賣被告垃圾桶；(2)被告必須銷毀被告垃圾桶；(3)就侵害原告意

匠權的部分，被告應賠償原告2萬8488日圓(含侵害意匠權的賠償金2萬3488日圓以

及部分律師費用的損害金額5000日圓)及依民法之年息5分計算到支付為止的利

息；(4)原告其餘請求皆駁回。 

(四) 小結 

系爭意匠於2012年5月25日登錄後保密3年，直至2015年6月15日始於公報公開其

相關圖式等實體內容。而被告販賣被告垃圾桶的期間為2014年8月30日到2015年10

月22日。雖然原告早在2012年1月31日就開始販賣系爭意匠的商品，但針對本案侵權

行為之請求期間最多只能追朔到從系爭意匠保密期滿而將其圖式等實體內容公開之

日起算。此外，本文中雖未詳載，從判決書中可以知悉，意匠權人在訴訟中對於不

在意匠權保護期間的侵害，欲透過其他法規，例如不正競爭防止法及一般不法行為

等，主張被告模仿其商品形態及侵害原告的保護利益等應依法支付賠償金，來爭取

系爭意匠實質內容公開前的損害賠償，但是不正競爭防止法可追朔的期間只能計算

販賣商品起算的三年內，對於超過商品開始販賣的三年後到秘密意匠期滿公開其實

體內容為止的期間，不正競爭防止法並無法適用，雖然原告亦主張被告垃圾桶模仿

其垃圾桶形態並以廉價的材料製造，構成侵害其可獲得利益的一般不法行為，然而

該項主張並不被法院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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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秘密意匠制度的創設有其時空的背景，而且隨著產業發展，產品的生命週期縮短，對還

來不及完成行銷戰略以及產品布局但是又急於取得較早專利申請日的企業而言，不失為解決

之道，此外，根據平成27年度意匠出願動向調查報告書的內容，日本申請秘密意匠的案件數

佔全體意匠申請案件數的比例約在9.1%(註4)，顯見秘密意匠制度在日本被應用的比例並不算

低，也可以看出此制度對於日本企業在確保產品銷售和專利申請並存上發揮了它應有的功效。

但是一個制度有其優點，相對地便須注意此制度所產生的缺點，並儘量避免缺點的發生。秘

密意匠雖可讓意匠的內容延緩公開，但是相對地一旦發生侵權事件時，除了專利權人負有舉

證的義務以外，在秘密意匠實質內容公開前是無法向侵權人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即使想利

用其他法律，例如不正競爭防止法等，也可能因為舉證的不夠充分而不被法院認可，這是專

利權人必須注意而且必須了解的。 

另一方面，由於秘密意匠在保密期間尚未公開圖式會推定侵權者欠缺故意過失，對於在

保密期間的意匠權而言，若是專利權人已開始販賣系爭意匠，等同於商品早已公諸於世，理

論上專利權人在開始販賣後若無其他特別的因素或考量，應可申請提前結束保密期間，因為

這樣的保密措施可能已失去意義，反而可能影響未來對侵權品的求償範圍。原先秘密意匠制

度的立意，是要防止外觀早於商品公開前就被迫公開，而遭到模仿(設計外觀相較於涉及技術

層面的發明，被認為是較容易模仿的型態)，因此，意匠權人應配合其商業策略，綜合考量意

匠權的保密期間。 

 

※ 註釋 

1. 參見日本特許廳意匠課公布的「意匠制度120年の歩み：第5章 明治42年意匠法の制定」 

2. 參見日本特許廳公布的「秘密意匠制度の見直し」 

3. 參見日本平成28年(ワ)第6539號判決 

4. 參見特許ニュースNo.14653「各国における秘密意匠制度」 

 

 


